
衛生福利部主管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3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貳、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作業基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一)
	113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業務費用」項下「服務費用」之「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編列2,554萬2千元，惟國民年金收繳率偏低，觀諸各年齡層被保險人繳費情形，56至64歲之男性中高年齡層準時繳交保費比率介於41%至67%，欠費者於10年內補繳比率介於64%至82%，同年齡層女性則分別為55%至80%及74%至86%，繳費情形明顯優於其他年齡層，女性又優於男性，呈現世代及性別差異，形成被保險人有請領給付需求時方繳費之逆選擇行為，難以藉由保險制度將個人風險分攤至社會全體。為提高被保險人風險意識，使基金穩健運作，兼顧社會公平，應綜據被保險人財力及就業情況優化收繳機制並積極宣導，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1. 為發揮社會保險「自助互助，風險分攤」之精神，國保制度提供保費補助、保費10年內可補繳規定等，俾利國保被保險人可於收入穩定時陸續補繳保費。另本部已督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持續辦理欠費催繳作業、積極擴展多元繳費機制及加強宣導等提升收繳率措施，以保障國保被保險人權益。
1. 本項決議於114年2月14日以衛部保字第1141260055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

	
	參、新增院會通過決議-宣讀本部分：
	

	
	一、通案（營業、非營業部分）：
	

	(一)
	有鑑於部分作業基金收支失衡，常年短絀，迄113年度預算案累積1,476億元短絀待填補，亟待提升營運效能。爰要求行政院主計總處查核基金短絀（不含校務基金）連續達2年以上者，檢討是否依設立目的，自給自足，力求賸餘，並提出改善策略，及為避免造成政府財政隱憂，以健全基金財務，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包括倘國庫終止撥補之影響評估）。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二)
	有鑑於我國自86年起推動醫藥分業政策，並隨後於99年推動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出政策，有助於提升患者用藥便利性與安全性。根據統計，我國6家公立醫學中心（台大、成大、三總、北榮、中榮及高榮），於110年申報慢性處方箋費用總共195億元，惟處方箋釋出率僅約五成，尚有提升空間。處方釋出除可減少病患往返醫院的交通成本及掛號費，亦可透過社區藥局藥師提供的用藥指導，進一步保障患者用藥安全與衛教需求。
處方釋出能讓病患在住家附近的健保藥局領藥，減少醫院等待時間，並利於建立藥歷檔案，使藥師得以更周全地提供用藥諮詢，強化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與醫療支持。職是之故，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於1個月內邀集全國6家公立醫學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及團體研議全面慢性處方箋釋出，以期帶動全國醫療體系推動醫藥分業，確保民眾就近取得高品質的用藥服務，落實保障民眾的用藥權益，並進一步優化健保資源運用，促進全民健康福祉。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二、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部分）：
	

	
	作業基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鑑於現行「國民年金法」第15條，課予被保險人及其配偶互負連帶繳納義務，如有欠費之情事，有婚姻者，只罰配偶不罰欠費人，顯不合理；無婚姻者，則無欠費之相關裁罰，此舉恐延伸出懲罰性婚姻的問題。又國民年金的納保對象多半是未投保勞保、農保等相關社會保險之公民，而滯繳國民年金懲罰規定，將對於經濟弱勢家庭產生更大的經濟負擔，應予以刪除，避免弱弱互保之情況日益嚴重。爰要求衛生福利部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刪除國民年金法第15條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繳納國民年金時，只罰配偶不罰欠費人之規定」之書面檢討報告。
	一、本部已邀集法制專家及婦女團體召開3次諮詢會議，將參採會議結論刪除第50條第2項、第3項配偶罰鍰以及本法第15條第2項強制配偶代為繳納保費等規定，但保留原條文所列配偶間互負連帶繳納之義務，俾兼顧保障家務勞動者之老年經濟安全意旨。
二、本項業於114年1月21日以衛部保字第1141260014號函送書面報告予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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